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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工大鲁科院字〔2023〕44 号

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关于
印发《推进资产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》的

通 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推进资产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》已经学校（科学

院）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

2023 年 6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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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资产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方案

自我校（院）科教融合以来，深入实施两级管理体制改革，

实现了实质性推进。为全面激发二级单位的资产运营和管理的

主体意识和积极性，资产运营与管理处根据校（院）党委要求，

以资产两级管理体制改革为着力点，制定本方案，积极为二级

单位类法人治理提供政策供给，扩大二级单位资产运营与管理

自主权，逐步实现二级单位自主管理、自我约束、规范运行、

加快发展，进一步推进形成“校（院）宏观管控，资产运营与

管理处服务、指导与监督，二级单位自主运行”的资产两级管

理体制。

一、明确二级单位资产管理决策机制，完善二级单位资产

制度

推进二级单位类法人治理，落实校（院）国有资产“统一

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责任到人”的管理体制，各二级

单位是国有资产的具体使用单位，对本单位占用、使用的资产

负有直接管理责任。二级单位应明确资产运营与管理事项内部

决策机制。

各二级单位根据上级和校（院）文件精神，建立本单位综

合性资产管理制度及配置使用、处置和收入等专项管理办法、

细则或流程，2023 年 11 月底前报资产运营与管理处备案。

二、结合二级单位自身实际，明确资产管理人员和职责。

各单位行政负责人是本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第一责任人，

同时明确分管负责人和资产管理人员。各单位结合自身特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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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按需配备专兼职资产管理人员（含大型仪器管理人员、公

用房管理人员），2023 年 6 月底前报校（院）资产运营与管理处

备案。

各二级单位将专职和兼职国有资产管理员的管理绩效评价

纳入年度工作评价，评价结果可作为个人评优和年度奖励绩效

依据。资产运营与管理处负责对各二级单位资产管理人员的培

训和监督。

三、积极利用校（院）资产管理平台，提升二级单位资产

基础管理水平。

校（院）资产管理平台是校（院）资产管理的重要载体。

各二级单位应积极利用校（院）资产管理平台，以资产清查和

绩效考核为契机，进一步夯实资产（含房产）数据，做好日常

管理和维护，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提供资产保障。同时，鼓励

二级单位围绕资产全生命周期积极建言献策，推进系统建设，

实现资产精细化管理。

根据上级要求，各单位每年组织资产清查核实工作，清查

结果和资产核实事项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，对清查发现的问题

及时进行处理。完善各类资产的账、卡、物的管理，做到账账、

账卡、账实相符，落实资产管理责任追究制度，确保国有资产

安全完整。

资产运营与管理处负责对二级单位资产管理工作进行指导

和监督，将资产基础管理水平作为二级单位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四、进一步下放二级单位资产有偿使用收费和分配权，提

高二级单位内部资源配置和运营水平

推进二级单位类法人治理，切实推动二级单位落实资产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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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使用和全成本管理理念，下放大型仪器设备占用费和科研用

房使用费的收费和分配权。

资产运营与管理处负责按校（院）文件核算各单位应缴的

科研用房费用（按季度）和大型仪器设备占用费（按年度）并

推送二级单位。

二级单位负责核算并收取单位内部科研用房费用和大型仪

器设备占用费。使用校（院）本级管理的经费新购置单价 50 万

元（含）以上大型仪器设备收取的仪器设备占用费和定额外科

研用房使用费由校（院）统筹使用。定额内科研用房使用费和

其他仪器设备收取的占用费用作补充二级单位年度绩效，由二

级单位自主管理，统筹发放，严禁按缴纳金额原路返还缴款人，

原则上覆盖到全部教职工。各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在校

（院）收费核算基准数的基础上适当上浮，按照校（院）收费

管理办法中相关申报流程进行收费备案后执行。收费总额未达

到校（院）核算基准数的，原则上不得申请新配置房产或大型

仪器设备。

各二级单位负责资产有偿使用费的收取、分配方案的制定、

收入和分配明细的主动公开，具体分配方案纳入本单位收入分

配办法，接受内部教职工的监督。

二级单位财务部门负责收入的专户核算，根据分配方案和

二级单位提交的资产运营绩效分配明细发放到教职工工资账

户，专款专用，先交后发。

齐鲁工业大学（山东省科学院）办公室 2023 年 6月 21 日印发


